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

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富里昂”或“本独立财务顾问”）接受四川双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双

马”）的委托，担任四川双马向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以下简称“拉法基中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

问。本独立财务顾问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的

要求，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经审慎核查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资料和其他依据，出具了本独立财

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不构成对四川双马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所作出的

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出具的前提是：四川双马向本独立财务顾问提供了出具本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所必

需的全部资料；四川双马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资料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释 义

在本持续督导意见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四川双马

、

公司

、

上市公司 指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０９３５．ＳＺ

）

目标公司

、

都江堰拉法基 指 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

拉法基瑞安 指

Ｌａｆａｒｇｅ Ｓｈｕｉ Ｏｎ Ｃ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称

：

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

一家依据香港法律组建并存续的有限公司

，

持有拉法基

中国海外控股公司

１００％

的股份

交易对方

、

发行对象

、

拉法基中国 指

Ｌａｆａｒｇｅ Ｃｈｉｎａ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ＣＯＨＣ

）

ＬＴＤ

，

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

，

一家在英属维

尔京群岛设立的海外控股公司

，

目前持有四川双马

７７．６％

的股份

拉法基集团 指

Ｌａｆａｒｇｅ Ｓ．Ａ．

一家依据法国法律组建并存续的公司

，

间接持有拉法基瑞安

５５％

的股份

瑞安建业 指

Ｓｈｕｉ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称

：

瑞安建业有限公司

，

一家依据香港法律组建并存续的公司

，

间接持有拉法基瑞安

４５％

的股份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次交易

、

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收购

、

本次发行股份

、

本次发行

指

根据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十九次会议

、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向拉法基中国发行

Ａ

股股票

，

用于购买拉法基中国持有的都

江堰拉法基

５０％

的股份

目标资产 指 都江堰拉法基

５０％

的股权

本意见书 指

《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四川双马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

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

》

财富里昂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曾用名为华欧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德勤 指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君合 指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中企华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土资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发改委 指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章程 指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汶川大地震

、

地震 指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四川汶川发生的

８．０

级大地震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概述

四川双马向拉法基中国非公开发行股份

２９

，

６４５．２０

万股收购其持有的都江堰拉法基

５０％

的股权。

（二）本次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７３

号《关于核准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向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公司完成都江堰拉法基

５０％

股权的过户手续，并办理完毕都江堰拉法基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和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德勤出具德师报（验）字（

１１

）第

００１０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四川双马已收到拉法基中国以

其持有的都江堰拉法基

５０％

股权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计人民币

２９６

，

４５２

，

０００

元。

上市公司依法就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履行了报告和信息披露义务，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在深交所网站发布了《四川双马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

），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深交所

进行了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四川双马在登记结算公司办理了本次发行股份的股份登记手续，登记结算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出具了《证

券登记确认书》。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资产过户事宜和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进行了核查，按照《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出具了《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并发表了明确结论性意见，同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深交所

进行了报告。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根据《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交易各方承诺事项及其履行情况如下：

（一）对本次注入目标资产所作的相关承诺

１

、关于股利分配的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 都江堰拉法基董事会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决议向现有全体股东分配

２００７

年度的股利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

元，其中应归属于目标股权的为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 交易对方拉法基中国承诺：鉴于目标股权拟转让给四川双马，为保护四川双

马以及四川双马全体股东的利益，对于应归属于目标股权的股利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者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被本公司和四川双马终止之前，本公司同意都江堰拉法基暂不向本公司进行分配。 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获得

四川双马股东大会和有关部门的批准，并由本公司和四川双马同意实施，则归属于目标股权的股利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应属于四

川双马所有，并应由都江堰拉法基在目标股权办理至四川双马名下后及时支付给四川双马。 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本公司和

四川双马终止，则归属于目标股权的股利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应属于本公司所有，本公司有权随时向都江堰拉法基要求支付该等

股利。

履行情况：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除上述提到的已分配的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红利外，都江堰拉法基还在

２０１０

年再次分配

了

２００７

年的股利

１

亿元人民币。 根据承诺，其中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应归四川双马所有。 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都江堰拉法基已经

向四川双马支付了

２００８

年分配的

２

，

５００

万元股权红利以及

２０１０

年分配的

５

，

０００

万元股利红利，未出现违反本承诺的情况。

２

、关于权证办理的承诺

鉴于都江堰拉法基的生产和经营尚存在未办理完毕的事项，拉法基中国承诺：

（

１

）都江堰拉法基将尽快办理完毕装机容量

９ＭＷ

纯低温余热发电站项目（“二期余热发电项目”）的环保验收和竣工验收；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的情况下，对于二期余热发电项目尚未取得的环保验收文件和竣工验收备案书而可能对四川双

马造成的直接损失，本公司将承担全部责任；

（

２

）都江堰拉法基将尽快办理完毕三期项目（包括日产

４６００

吨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和

７．５ＭＷ

低温余热发电项目）的土地使

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的情况下，对于三期项目尚未取得土地使用证和有关

建设许可文件而对四川双马造成的直接损失，本公司将承担全部责任。

履行情况：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上述权证均已全部办理完毕，不存在违反承诺的事项发生。

３

、关于过渡期间损益的补充承诺

根据拉法基中国与都江堰拉法基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协议收购资产之补充协议（二）》和《股权转让协议（二）》，自评估

基准日起至交割日的过渡期内，目标股权因都江堰拉法基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增值将由四川双马全部享有，目标股权因都江堰

拉法基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减值将由都江堰拉法基全部承担。 双方将在交割日确定后，对都江堰拉法基进行审计，如目标股权于

交割日的审计值小于其于评估基准日的审计值，则就其差额部分，拉法基中国将在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全额支

付给四川双马。

为保证拉法基中国可以切实履行其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协议收购资产之补充协议（二）》和《股权转让协议（二）》下的义务，

拉法基中国作出如下承诺：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的过渡期内， 都江堰拉法基所有者权益因其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增值将由四川双马按照目标股

权的比例享有，公司所有者权益因都江堰拉法基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减值将由拉法基中国按照目标股权比例承担。 拉法基中国

和四川双马将在交割日确定后，对都江堰拉法基进行审计，如所有者权益于交割日的审计值小于其于评估基准日的审计值，则

就其差额部分，拉法基中国将在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按照目标股权比例（

５０％

）支付给四川双马。

拉法基中国承诺将以如下方式实现该补偿：

１

、自有现金；

２

、其自身在中国地区包括但不限于四川双马、都江堰拉法基的投资分红所得；

３

、出售其自身在中国地区包括但不限于四川双马、都江堰拉法基等资产、股权所得。

４

、其他可能的方式。 “

此外，拉法基瑞安就上述补偿亦出具承诺函，承诺如下：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的过渡期内， 都江堰拉法基所有者权益因其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增值将由四川双马按照目标股

权的比例享有，公司所有者权益因都江堰拉法基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减值将由拉法基中国按照目标股权比例承担。 拉法基中国

和四川双马将在交割日确定后，对都江堰拉法基进行审计，如所有者权益于交割日的审计值小于其于评估基准日的审计值，则

就其差额部分，拉法基中国将在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按照目标股权比例（

５０％

）支付给四川双马。 在拉法基中国

无法履行其义务的情况下，拉法基瑞安承诺，如在交割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拉法基中国未能就目标股权于交割

日的审计值小于其于评估基准日的审计值的差额以现金对四川双马进行全部补偿，拉法基瑞安将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十个工

作日内就其盈利补偿不足部分承担补偿责任。

履行情况：根据四川双马公司与拉法基中国公司签定的《交割协议书》，双方同意本次重组交割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根据

德勤出具的德师报（审）字（

１１

）第

Ｓ００５６

号审计报告，目标资产未出现减值，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４

、关于拉法基瑞安（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都江堰拉法基及四川双马出具的办理商标备案手续的承诺

目标公司都江堰拉法基拥有的主要资产中包含与拉法基瑞安全资子公司拉法基瑞安（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技

术服务分许可协议》。 拉法基瑞安（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许可四川双马和都江堰拉法基使用

１７

项商标。

上述技术许可协议签署时处于申请注册的商标中， 已有部分取得了注册， 该等商标为： 第

５０９３７５５

号、 第

５０９３７５３

号、第

５０５６３１２

号、第

４６７８５１９

号、第

５４２３７３３

号、第

５４２３７３２

号、第

５４２３７３０

号、第

５４２３７２９

号、第

５４２３７２８

号、第

５４２３７２７

号、第

５４２３７２６

号、

第

６２０７０８７

号、第

６２０７０６５

号。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该等新注册商标尚未办理备案手续。

拉法基瑞安（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都江堰拉法基及四川双马已出具了承诺函，将立即启动双方签署的技术分许可协

议及其修改协议中已获得注册的但尚未办理商标许可备案的商标的许可备案手续，并争取尽快完成上述备案手续。

履行情况：经财富里昂核查，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除第

４６７８５１９

号，其它商标均已办理完毕商标备案。 本独立财务顾问将

督促拉法基瑞安（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尽快办理该商标的备案。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１

、为了避免同业竞争，拉法基瑞安和拉法基中国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４

日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如下：

（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我们和我们控制的公司与四川双马及其下属公司在各自所从事的业务上不存在实质性竞

争。

（

２

）在本承诺函有效期间，我们和我们控制的中国境内公司，将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四川双马及其子公司主

营业务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３

）我们不会利用对四川双马的控制权干涉四川双马及其子公司的管理；对于任何与四川双马及其子公司所从事业务相

同或相似业务的业务机会，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公平条件，优先提供给四川双马及其子公司。

（

４

）我们将尽一切合理努力，促使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和本公司参股的企业遵守本承诺函的规定。

（

５

）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至拉法基海外不再拥有四川双马的实质控制权当日或四川双马的

Ａ

股股票不再在境内证

券交易所上市当日（以较早者为准）失效。 ”

履行情况：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２

、为避免四川双马与拉法基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在本承诺函中，“中国”不包括香港、

澳门和台湾地区）境内的企业产生同业竞争，保证拉法基集团履行相关义务，拉法基集团和

／

或拉法基瑞安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完成后承诺如下：

（

１

）唯一上市公司

拉法基集团将视四川双马为其在中国大陆从事水泥业务的唯一上市平台。 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监管机

构及股东的批准，拉法基集团不会在中国大陆将其他公司上市并从事水泥业务。

（

２

）将相关水泥业务整合至四川双马

拉法基瑞安力争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

４－７

年的时间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包括获得监管部门和股东（含

其它水泥业务公司的少数股东）的批准、按市场条件的合理估值以及对相关水泥业务实施前期内部整合的前提下，将其全部水

泥业务整合至四川双马。

在完成前述全部资产整合之前，应利用资本市场募集资金，通过并购抓住市场机会，以求得四川双马的未来持续发展。

（

３

）中国区域新投资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如果拉法基瑞安或者其下属企业意图在中国大陆（除重庆、贵州和云南）新建或购买水泥生

产线，拉法基瑞安或者其下属公司应将此商业机会书面通知四川双马董事会，由四川双马行使优先权。

①

如果四川双马因资金

不足，或为获得交易的批准从时间或财务上成本过高，则拉法基瑞安可从事此项收购，但应在该收购完成后转让给四川双马，如

四川双马同意受让该项目，则拉法基瑞安将在

１２

个月内、以其最初收购该项目的价格转让给四川双马；

②

如果四川双马放弃该

商业机会，且该商业机会可由拉法基瑞安或其下属公司行使。 无论如何，拉法基瑞安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

４－７

年

内，在获得相关监管部门批准和四川双马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的前提下，将该项新业务整合到四川双马。

对于拉法基瑞安已投资的重庆、贵州和云南区域的商业机会，拉法基瑞安有权可以决定是否以四川双马来从事这些商业

机会，以避免在一个省份内全部资产注入四川双马之前产生新的竞争。 尽管如此，拉法基瑞安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４－７

年内，在获得相关监管部门批准和四川双马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的前提下，将这些区域的新商业机会（如有）最终注入到

四川双马。

（

４

）收购选择权

如果拉法基瑞安意图出售其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业务或资产，拉法基瑞安将首先将本次出售的条件通知四川双马。 除非在

发出通知函后

３０

日，或四川双马在期限届满之前书面拒绝该机会，拉法基瑞安方可将该业务或资产出售给第三方，且出售给第

三方的条件不得比出售给四川双马的条件更优惠。

（

５

）信息披露

如果拉法基集团决定直接或间接，部分或全部出售其在四川双马的股权，且这一出售将导致四川双马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拉法基集团将会根据中国法律的要求对该股权转让进行合理的信息披露，并且要求受让方也出具关于其后信息披露的不可撤

销承诺函。

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 至拉法基集团或拉法基瑞安不再拥有四川双马的实质控制权当日或四川双马

Ａ

股股票不再

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当日（以较早者为准）失效。

履行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四川双马披露了非公开发行预案，启动非公开发行募集现金收购都江堰拉法基

２５％

股权以及贵州

相关水泥资产，履行了上述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三）关于取消四川双马和都江堰拉法基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承诺

拉法基瑞安（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称“代理人”）已作出承诺，将尽快落实取消四川双马和都江堰拉法基员工参加

的持股计划。 承诺内容如下：

１

、拉法基集团将尽快将涉及国内公司约

１４１１

名员工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票全部转让给一个指定的主体，以达到员工完全

退出持股计划的目的。 考虑到本方案能否被法国交易所认可，尚存在不确定性，但代理人和拉法基集团会尽力向监管部门解释

目前遇到的情况，以争取获得特别准许。

２

、如果前述方案可行，则代理人会尽快向有关部门提交申请，修改股票登记资料，以便将员工持有的股票登记在该指定主

体名下。 如因执行本方案给参加持股计划的上述公司员工造成损失，则由代理人赔付并最终由拉法基集团承担。

３

、如果前述方案不可行，则代理人将采取以下措施，促使拉法基都江堰水泥有限公司和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参加持股

计划的员工，依照法律法规，合法出售所持有的股票。 为达到此目的：

第一，修改员工持股计划书中有关五年限售期的约定。

第二，为获得员工对修改持股计划书的理解与配合，代理人将向员工解释目前的情况，并承诺因员工退出持股计划而发生

损失，则损失由代理人赔付并最终由拉法基集团承担。

第三，获得相关部门对修改持股计划书的认可和批准。

拉法基瑞安（北京）服务公司是拉法基瑞安全资子公司，负责中国大陆地区投资企业的管理、经营，是中国大陆员工股权激

励计划的实际组织者和管理者，也是员工持股事宜的代理机构。 拉法基瑞安承诺对拉法基瑞安（北京）服务公司的股权清理行

为承担连带责任。

履行情况：根据四川双马有关人员提供的信息，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有关员工持有的拉法基集团

２００９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

股份已经全部售出。 出售股份获得的资金已通过拉法基瑞安（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银行收妥，等待国家外汇管理局予以

结汇。 本独立财务顾问将督促公司尽快完成后续工作。

（四）关于规范关联交易出具的承诺

针对关联交易，拉法基瑞安做出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四川双马的关联交易行为，交

易完成后都江堰拉法基将不再向拉法基瑞安控制的其他企业委托贷款；对于都江堰拉法基与关联方拉法基瑞安（北京）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发生的技术许可的持续性关联交易以及其他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

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四川双马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四川双马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履行情况：根据四川双马与拉法基瑞安（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技术分许可协议，四川双马按销售额的

３％

向其支

付含专有技术、专利、商标等在内的一揽子费用。该收费项目以销售额为计价依据，而未按实际技术许可的项目分类计价。四川

双马的江油工厂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累计向拉法基北京支付协议项下金额

２８

，

９７１

，

７４５．２７

元，但江油工厂实际并未使用“拉法

基”商标，而是一直沿用固有的“双马牌”商标。 四川双马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接到四川证监局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将上述款项全额追回。

上市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追加审批

２０１１

年已发生关联交易和

２０１２

年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姜祥国、黎树深、布赫、杨群进、本杰明、任传芳回避了表决。本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发生。

（五）关于拉法基瑞安和拉法基中国出具的“五分开”承诺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拉法基瑞安及拉法基中国向本公司出具了五分开承诺，内容如下：

“（一）关于保证四川双马人员及其控股子公司独立的承诺

１

、保证四川双马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营销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四川

双马及其控股子公司工作、并在四川双马及其控股子公司领取薪酬。

２

、保证四川双马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劳动、人事管理上完全独立。

（二）关于保证四川双马及其控股子公司财务独立的承诺

１

、 保证四川双马及其控股子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２

、 保证四川双马及其控股子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其它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３

、保证四川双马及其控股子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４

、保证四川双马及其控股子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不干预其资金使用。

５

、保证四川双马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控制的其它企业双重任职。

（三）关于保证四川双马及其控股子公司机构独立的承诺

保证四川双马及其控股子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本公司控制的其它企业之间

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四）关于保证四川双马及其控股子公司资产独立的承诺

１

、保证四川双马及其控股子公司具有完整的经营性资产。

２

、保证不违规占用四川双马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

（五）关于保证四川双马及其控股子公司业务独立的承诺

保证四川双马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

履行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四川双马接到四川证监局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该决定书指出：

１

、人员独立性方面：拉法基瑞安越过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直接任用和调动上市公司人员。 存在中层经营管理人员与

拉法基瑞安下属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而未与上市公司签定劳动合同的情形。

２

、业务独立性方面：上市公司现行的《四川

ＢＵ

授权政策》赋予拉法基瑞安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最高权限，参与上市公

司经营管理。

３

、财务独立性方面：公司自身未建立独立的财务管理系统，而是采用与拉法基瑞安下设的拉法基中国共享服务中心（以下

简称“

ＳＳＣ

”）签订服务标准协议的方式，整体接受由

ＳＳＣ

提供的财务服务，同时使用

Ｌａｆａｒｇｅ Ａｓｉａ Ｓｅｎｄｉｒｉａｎ Ｂｅｒｈａｄ

提供的

ＥＲＰ

系

统

ＪＤＥ

并支付使用费。

上述三点违反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

本独立财务顾问关注到上述事项，并持续通过邮件等方式提醒四川双马。

根据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出具的《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监管要求进行整改的

整改报告》并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上市公司所有人员已直接与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上市公司已修

订了《四川

ＢＵ

授权政策》，在人员、业务、机构、资产方面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目前，上市公司正在按要求对财务核算

系统进行整改，预计完成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独立财务顾问将继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督促上市公司尽快完成独立财

务系统的独立。

（六）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拉法基中国承诺：

１

、自增发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依法登记在本公司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对于本公司合法持有的增发股票，本公司将

不上市交易或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四川双马进行收购。

２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本公司合法持有的增发股票予以锁定的

技术措施来保证本承诺的实施。

３

、本公司将忠实履行本承诺，本公司若违反本承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保证，如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

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履行情况：根据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三、

２０１１

年度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一）盈利预测情况概述

在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过程中，由于评估有效期届满、盈利预测期限变化、市场环境的变化及有关审批部门的要求，在发行

方案中对相关资产的估值进行了调整，并调整了目标公司的盈利预测。四川双马本次重组购买的都江堰拉法基

５０％

股权采用收

益法评估结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四川双马与交易对方拉法基中国签订了相应的《盈

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中企华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０８

］第

４７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德勤出具了

２００８

年及

２００９

年都江堰拉法基的《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

０８

）第

Ｅ００３０

号。 交易双方根据中企华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签订了《盈利补偿协议》，其中都江堰拉法基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５２

，

３９１．０７

万元、

６４

，

７７４．７６

万元、

６３

，

９５１．３０

万元，

５０％

股权对应的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２６

，

１９５．５４

万元、

３２

，

３８７．３８

万元、

３１

，

９７５．６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中企华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对都江堰拉法基重新评估并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５２９

号《资产

评估报告》，德勤出具了目标公司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

１０

）第

Ｅ０００１

号。 交易双方根据调整后的

《资产评估报告》签订了《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确定都江堰拉法基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的净利润预测数为

４７

，

７７６．５８

万

元、

５５

，

１３３．８１

万元、

４９

，

６９６．７６

万元，目标资产对应的净利润预测数为

２３

，

８８８．２９

万元、

２７

，

５６６．９１

万元、

２４

，

８４８．３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中企华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对目标公司再次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６６９

号《资产

评估报告》。交易双方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签订了《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约定都江堰拉法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的净

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５５

，

２２７．０５

万元、

４９

，

７３９．６１

万元、

４７

，

５６８．４５

万元，目标资产对应的净利润预测数为

２７

，

６１３．５３

万元、

２４

，

８６９．８１

万

元、

２３

，

７８４．２３

万元。

（二）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按照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德师报（函）字（

１２

）第

Ｑ０１８２

号《关于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盈

利预测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说明》，都江堰拉法基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之间的差异情况如下：

都江堰拉法基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盈利数

（

注

１

）

（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预测数

（

注

２

）

（

元

）

差异

（

元

）

净利润

３１６

，

９２２

，

３０６．５８ ５５２

，

２７０

，

５００．００

（

２３５

，

３４８

，

１９３．４２

）

减

：

非经常性损益

（

税后

）

９４

，

９９５

，

９０９．２３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

，

９９５

，

９０９．２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２２１

，

９２６

，

３９７．３５ ５０７

，

２７０

，

５００．００

（

２８５

，

３４４

，

１０２．６５

）

注

１

：系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以德师深圳报（审）字（

１２

）第

Ｐ００７９

号审计报告审定的都江堰拉法基

２０１１

年度净

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

注

２

：系四川双马公司与拉法基中国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签署并经四川双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６６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及

其评估说明所引用的都江堰拉法基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预测数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测数。

根据上述说明计算，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对应的净利润实现情况如下：

目标资产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差异

（

元

）

经审计实现数

（

元

）

净利润

２７６，１３５，２５０．００ １５８，４６１，１５３．２９ （１１７，６７４，０９６．７１）

其中

：

非经常性损益

２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７，４９７，９５４．６２ ２４，９９７，９５４．６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５３，６３５，２５０．００ １１０，９６３，１９８．６８ （１４２，６７２，０５１．３２）

盈利预测数

（

元

）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都江堰拉法基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是按照

２５％

的企业所得税率计算的，如果都江堰拉法基在

２０１１

年符合

继续享受西部大开发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届时公司

２０１１

年盈利可能因此被追溯调整，上述差异数据也将随之调整。

（三）关于盈利预测补偿事宜的核查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

四川双马将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按照下述公式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补偿股份的数量。

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

（目标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目标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

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目标资产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上述计算公式中的：

（

１

）“预测净利润数”和“实际净利润数”应以目标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

２

）“认购股份总数”为拉法基中国以目标资产认购的四川双马股份总数，即：

２９６

，

４５２

，

０００

股。

（

３

）“目标资产期末减值额”为：目标资产作价减去期末目标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目标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

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２

、股份补偿的支付时间及方式

因都江堰拉法基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实际盈利未达到本年度的盈利预测数，拉法基中国当年需向四川双马补偿股份，该等股份将

申请进行锁定，该等被锁定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上述锁定股份需待本次重组补偿期限届满后，再加上（

１

）其余补偿测算年度内拉法基中国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并（

２

）对盈利

补偿测算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且根据减值额确定额外的补偿股份后，由四川双马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份回购事宜，若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且获得必要的批准，则四川双马将按照

１

元人民币的总价定向回购该等应补充股份。 如股份回购事宜未获得四川双马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者未获得所需要的批准的，四川双马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要的批准后

１０

个交易日

内书面通知拉法基中国。 拉法基中国应在接到该通知后

３０

日内尽快取得所需要的批准，并在符合相关证券监管法规和规则的

前提下，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送给四川双马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者四川双马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全体股东，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四川双马股本数量（扣除应补偿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享有获赠股

份。

（四）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由于

２０１１

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都江堰拉法基

２０１１

年业绩未达依

据资产评估报告计算的盈利预测目标，为此四川双马及本财务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已经多次召开协调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

现状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

四川双马已经就上述目标资产未达到盈利承诺的情况出具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未达盈利预测情况说明》，四川双马

董事长和总经理进行了公开道歉，本财务顾问及本次重组的资产评估机构中企华也出具了相应的说明并进行了公开道歉。

四川双马就上述目标资产盈利补偿出具了《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盈利补偿公告》。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拉法基中国就其认购股份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盈利预测数的部分切实履行股份补偿承诺符合上

市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上述股份补偿方案切实可行。本财务顾问将积极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持续督导拉法基中国按照相关规

定和程序，积极履行《盈利补偿协议》及相应补充协议的承诺。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行业情况

１

、产业政策有利于生产工艺水平较高的企业发展

从政策环境来看， 根据

２０１１

年发布的 《四川省水泥工业十二五规划》， 四川地区以小型立窑为代表的落后水泥产能将在

２０１２

年底前全部退出，客观上为干法旋窑企业腾出市场空间；环保和安全方面更严格的要求为领导型大企业提供了凸现比较

优势的机遇；另外，政策导向推动通过收购兼并加大行业整合度力度，这也为一批拥有实力的水泥企业做大做强提供了政策基

础和行动指南。

２

、市场供需不平衡导致市场竞争激烈

四川地区的大规模的灾后重建工作在

２０１０

年基本结束，而全球经济依然还在缓慢复苏中，受各方面影响

２０１１

年四川水泥

市场依旧处于低谷。 相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受益于灾后大规模重建以及中央政府

４

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这一段黄金期，

２０１１

年的水泥

市场需求和价格都没有明显的改善。

２０１１

年国家出台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削减了市场对水泥的总体需求，具体表现在：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成都市房管局、发改委、财政局、国土局、地税局、金融办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进一

步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做好房地产调控工作要求的实施意见》。 该商品房限购政策的出台以及严格执行，使得房地产开发商对

未来商品房市场短中期的发展趋势产生了悲观预期，部分商品房建设施工放缓，少数甚至暂时停工，直接造成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水

泥需求量减少。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至

６

月

２０

日期间，央行对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达六次，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由

１８．５％

上

调到

２０．５％

，直接削减了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和能力，加剧了企业流动资金供应的紧张局面。 在施工旺季急需资金支持的重大

项目因资金不足放缓施工进度或暂停施工，导致整个重大工程建设板块的水泥需求量下降。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成绵乐高铁（水泥

总需求约

２２０

万吨）、成都第二绕城高速（水泥总需求约

２２０

万吨）、成都动车编组站（水泥总需求约

８

万吨）等因资金原因在下半年

施工缓慢，成兰铁路建设（水泥总需求约

５００

万吨）暂停等因素都导致了水泥需求量的减少。 因此，都江堰公司的销售直接受到

重大工程建设放缓而导致水泥需求下降的影响。

（

３

）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３

日发生的温州动车追尾脱轨事故，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发生的京沪高铁事故后，中央责令对高铁项目等进

行安全检查。 高铁建设步伐的放缓也进一步减少了水泥需求量。

此外，自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汶川地震以来四川地区新增的水泥产能一时无法消化，各厂家为了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纷纷轮番下

调价格，成都作为全川的中心市场地带价格争夺更加明显。

３

、原燃材料价格上涨

２０１１

年原材料和燃料持续大幅涨价对水泥企业生产和经营形成了较大的压力。

（二）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上市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计划建设的都江堰拉法基三期项目已完工运行；珙县工厂

２

号线建设及江

油工厂湿法和干法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尚在进行中。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生产水泥

６５８．０３

万吨，比上年同期

５４３．４７

万吨增加

１１４．５６

万吨，增长

２１．０８％

；销售水泥

６５７．７６

万吨，比上年同期

５５０．９０

万吨增加

１０６．８６

万吨，增长

１９．４０％

；本期水泥产销量增加主要是本公

司子公司都江堰拉法基

３

号水泥生产线从

２０１０

年下半年建成投产，产销量增加所致。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０３

，

３８１．０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

１７３

，

１７９．６９

万元增长

１７．４４％

；实现营业利润

３１

，

３７３．４１

万元，比

上年同期

２６

，

１１６．２６

万元增加

２０．１３％

；实现净利润

３３

，

０７６．５１

万元，与上年同期

４６

，

０８３．８４

万元相比，降低了

２８．２３％

；实现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６

，

２６５．０７

万元，比上年同期的

２４

，

０９７．２６

万元降低了

３２．５０％

。

（三）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表

单位：万元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水泥行业

２００，４２７．７３ １５９，５７９．００ ２０．３８％ １７．７６％ １９．８３％ －１．３７％

电力行业

２，９５３．３０ ９１５．１０ ６９．０１％ －０．８９％ ９．７４％ －３．００％

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情况

西南地区

２０３，３８１．０３ ２１．０９％

五、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一）公司章程及其规范运行情况

持续督导期内， 上市公司依照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

（证监会令【

２００８

】第

５７

号）等法律法规，并结合四川证监局出具的《决定书》的意见，修订了《公司章程》。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与

上市公司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不存在重大差异。 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范运作。

（二）治理结构及“三会”运作

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作为公司的权利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各机构之间相互独立，相互制衡，权责明确。

１

、公司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能够确保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享有平等地位，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对公

司利润分配、重大投资等重大事项进行审议。

２

、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和监督负责，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的政策和方案，监

督内部控制的执行。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提名、薪酬及审计四个专门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秘书处作为董事会下设的事务工作

机构，完成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工作， 协调相关事务。

３

、公司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是公司的监督机构，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和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督、

检查，向股东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４

、公司管理层负责实施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有效执行负责。 并通过指挥、协调、管理、监督各

控股子公司和职能部门行使经营管理权力，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运转。 各控股子公司和职能部门实施具体生产经营业务，管理

公司日常事务。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对《关于与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签订熟料供销合同的关联交易议案》和《关于股份公司及宜

宾公司向

ＳＳＣ

采购服务议案》表决时， 关联董事王铁国、周海红、黎树深未予回避。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对上述议案重新表决通过，关联董事姜祥国、黎树深、布赫、任传芳和本杰明回避了表决。 除上述事项，持续督导期

内，公司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期召开“三会”，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通知、召开方式、表决方式

和决议内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发行人内部规章的规定；根据决策的需要，公

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改选了董事会以及相关的专门委员会，改选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三会”文件完备并

已归档保存；重大投资、融资、对外担保等事项的经营及财务决策履行了公司章程和相关议事规则的程序；董事会秘书处的管

理、协调作用也进一步得到了加强；监事会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并进一步加大了监督力度；“三会”决议的实际执行情况良好。

（三）治理制度建设及内部控制标准化体系建设

上市公司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订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

作细则》、《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重大规章制度，以保证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的召开、重大决策等行为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上市公司结合自身特点和管理需要，公司以董事长为内控第一负责人，公司总经理任直接负责人，成立了以董事会成员组

成的内控执行委员会，指导内控规范执行工作；成立了以公司内审经理为项目组组长的内部控制规范项目组，组织并协助公司

各职能部门管理人员开展梳理并完善现有的内部控制体系工作，从控制环境（组织结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社会责任、企业文

化）、控制活动（资金活动、采购业务、资产管理、销售业务、研发、工程项目、业务担保、业务外包、财务报告）以及控制手段（全面

预算、合同管理、内部信息、信息系统）三大类十八大流程全面开展流程梳理，通过优化流程图，完善控制描述，补充或完善政策

程序三个阶段，来建立起一套贯穿于公司治理、经营管理活动的各层面和各环节的标准化内控体系，以确保公司各项工作更高

效运行的同时满足作为上市公司的内控要求。 目前此项工作正在积极开展之中。

通过对四川双马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的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１

、四川双马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基本符合《深圳证券交易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要求，公司已建立了相对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在按要求对财务核算系统进行整改完成后，四川双马内部控制系统将

得到进一步完善；

２

、

２０１１

年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未开展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召开了会议。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的核查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本次交易的当事各方已按照公布的重组方案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未发现与已公布的重

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郭永洁 乔怡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4月27日

2012年5月3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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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吴中证新兴指数

基金主代码

５８５０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周健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少成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周健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５－３

证券从业年限

５．５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５．５

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任职于海通证券从事金融工程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进入东吴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任研究策划部研究员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研究生

、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关于增聘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５月３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３４０００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

员管理指导意见

》

等相关法规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增聘基金经理

）

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睿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李友超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睿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０４－２７

证券从业年限

７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７

年

过往从业经历

历任红顶金融工程研究中心研究部经理

，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高级分析师

，

兴

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无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

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期货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 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注：上述变更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报备。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增加份额配对转换业务办理机构的公告

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最新业务通知，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及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已具备基金分拆转换及合并转换业务资格。 投资者可在上述场内销售

机构的各营业场所或按其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场内简称“申万深成”，基金代码

１６３１０９

）与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之稳健收益类份额（简称“申万收益”，交易代码

１５００２２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积

极进取类份额（简称“申万进取”，交易代码

１５００２３

）之间的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重要提示：

１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起开通份额配对转换业务，详情请见本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及本公司网站刊登的《关于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开通份额

配对转换的公告》。

２

、办理份额配对转换业务的具体情况请以各销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３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配对转换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ｗｓｍｕ．ｃｏｍ

或者拨打本

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０ ８５８８

（免长途话费）或

０２１－９６２２９９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１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浙江省温岭市工业城中心大道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相荣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傅羽韬律师、章杰律师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７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５９

，

６１６

，

８９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４９．９４％

。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９

，

６１６

，

８９８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傅羽韬律师、章杰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利欧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关于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５月３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简称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

（ＱＤＩＩ－ＬＯＦ－ＦＯＦ）

（

场内简称

：

添富贵金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４７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和

《

汇添富

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

》

的规定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

境外主要市场因节假日暂停交易

，

为保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利益

，

本基金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公告。

２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咨询相关情况。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

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２

证券简称：九阳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

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６０

，

９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１７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

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

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３２

上海力鸿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１１１ ＢＩＬＴ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 ０８＊＊＊＊＊１１２ ＤＩＮＧＨＵＩ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４ ０８＊＊＊＊＊９１６

上海鼎亦投资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杭州下沙开发区

２２

号大街

５２

号

咨询联系人：邵际生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１６３９１７８

、

８１６３９０９３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８１６３９０９６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日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外高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４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茂名南路

２０５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

１５

号准

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外高桥保

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外高桥

、

上市公司 指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收购办法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１５

号准则 指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 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二）地址： 上海市茂名南路

２０５

号

（三）法定代表人： 周祝雄

（四）注册资本： 人民币肆亿零捌佰壹拾陆万捌仟壹佰玖拾

（五）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六）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企业管理服务，国内贸易（除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及相关咨询，建筑装饰。 （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周祝雄 法定代表人 男 中国 中国 否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因自身经营需要而减持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的持股计划

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所持外高桥股票的可能，并将会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出售其所持的外高桥股份共计

３４０

，

３７７

股， 占外高桥股本的

０．０３３７ ％

。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股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数量

（

股

）

比例

（％）

数量

（

股

）

比例

（％）

上海东兴投资控

股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８０３，０７７ ５．０２６１ ３４０，３７７ ０．０３３７ ５０，４６２，７００ ４．９９２４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外高桥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减持日期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价格均价

（

元

／

股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５０ ０．０００１２ ９．２１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

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签署日期：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外高桥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

股票简称 外高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４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上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５０

，

８０３

，

０７７

股

持股比例

：

５．０２６１％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３４０

，

３７７

股

变动比例

：

０．０３３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得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批准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日期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总股本

８０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６．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５．４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

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

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２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０４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０５１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４８８

深圳市金田土科技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０５２

深圳市金田土科技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１５５ Ｇ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６ ０８＊＊＊＊＊＊０４４

深圳市水滴石穿科技有限公司

７ ０８＊＊＊＊＊＊９０９

湖南应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８ ０８＊＊＊＊＊＊４９８

深圳市飞来石科技有限公司

五、咨询事项

咨询机构：公司董秘办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区高新中一道

１９

号

咨询联系人：步海华、熊丹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３１１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１４２８８９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

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东瑞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瑞盛”）提供人民币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 该委托贷款事项的详细情况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和《深圳市海普瑞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现将该委托贷款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山东瑞盛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时代支行（以下简称“招行新时代支行”）三方签订了编号

为

２０１２

年蛇字第

７０１２２２９０２０

号的委托贷款合同，招行新时代支行同意为山东瑞盛提供人民币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贷款。 根据委托贷款

合同的约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招行新时代支行向山东瑞盛发放的人民币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已经到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控股子公司归还委托贷款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

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自有资金委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时代支行（以下简称

“招行新时代支行”）贷款给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山东瑞盛，委托贷款期限为六个月，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委托贷

款利率为年利率

６．１０％

。

该委托贷款事项的详细情况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和《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收到山东瑞盛归还的委托贷款本金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利息人民币

９３０

，

２５０

元。 至此，山东瑞盛已将本

次委托贷款的全部本金及利息归还公司，本次委托贷款未出现逾期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３

证券简称：华鼎锦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１３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为

７

，

２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２２．５％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８７

号”文批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成功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８

，

０００

万股。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１１

】

２０

号文批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发行的

６

，

４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网下配售股份

１６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在上海证劵交易所上市交易。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３２

，

０００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２４

，

０００

万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８

，

０００

万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情况

公司股票首次发行前，除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外，其他股东王俊元和义乌市德卡贸易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１

、发行人控股股东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

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丁志民、丁尔民、丁军民承诺，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

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本次发行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

３

、发行人股东、董事王俊元承诺，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的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

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４

、发行人法人股东义乌市德卡贸易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

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５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喻景荣、骆善有承诺，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

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本次发行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

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执行。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２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限售股总数为

２４

，

０００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为

７

，

２００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２２．５％

，占公司限售股总数的

３０％

。

３

、公司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万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

（

万股

）

１

王俊元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２

义乌德卡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４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各股东持有的股份不存在处于质押冻结的情形。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 －７２，０００，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８，０００，０００ ５２．５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６．２５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８，０００，０００ ５２．５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６．２５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８，０００，０００ ５２．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 ７２，０００，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２，０００，０００ ４７．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 ７２，０００，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２，０００，０００ ４７．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１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工国际投资（老挝）有限公司

增资获得商务部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中工国际投资

（老挝）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为了确保老挝万象滨河综合开发项目一期建设的顺利进行，公司及老挝吉达蓬集团公司拟对中工

国际投资（老挝）有限公司（

ＣＡＭＣ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Ｌａｏ

）

Ｃｏ．

，

Ｌｔｄ．

，以下简称“中工老挝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中工老挝公司注册

资本由

３００

万美元增加至

６０００

万美元，公司占中工老挝公司

７０％

股权，老挝吉达蓬集团公司占

３０％

股权。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

２０１１

—

０２７

号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收到商务部《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商境外投资证第

１０００２０１２００１３０

号），同意公司向中工老挝公司增资。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１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加拿大普康控股（阿尔伯塔）

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事项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工国际”） 与加拿大普康控股 （阿尔伯塔） 有限公司（

Ｐｒｏｃｏ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Ａｌｂｅｒｔａ

）

Ｉｎｃ．

，以下简称“普康公司”）的现有股东签署了《股权购买协议》。按照协议，中工国际将以

１１

，

９３４

万加拿大元（约

合

７．３７

亿人民币）的价格收购普康公司

６０％

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

２０１２－００２

号公告。

公司于温哥华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完成了相应的股权交割工作，此次境外收购的交割工作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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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１５

号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４

月

２７

日、

５

月

２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２

、经咨询公司控股股东，截至目前，控股股东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和控股股东确认，截至目前且在未来三个月内，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相关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日


